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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捷顺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磊 郑红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２８８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３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２８８－８８２８ ０７５５－８３１１２２８８－８８２８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ｊｉｅｓｈｕｎ．ｃｎ ｓｔｏｃｋ＠ｊｉｅｓｈｕｎ．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６９，４０７，３７７．９２ １５７，５３８，０３７．９６ １５７，５３８，０３７．９６ ７．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３３３，３２８．８８ １９，３７４，９０４．１８ １９，３７４，９０４．１８ １０．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４１１，６５５．１８ １９，１１６，００５．５６ １９，１１６，００５．５６ ６．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９２０，３７３．６３ －３１，５７５，９４９．３６ －３１，５７５，９４９．３６ －５２．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５８ ０．１６３３ ０．１０８９ ６．３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５８ ０．１６３３ ０．１０８９ ６．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７％ ３．０８％ ３．０８％ ０．０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８０１，３６５，５５０．９１ ８１８，９７３，２９５．７８ ８１８，９７３，２９５．７８ －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７０，６２７，０２２．３０ ６６１，０１５，４３６．６０ ６６１，０１５，４３６．６０ １．４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健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０１％ ７３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７１０

，

０００

冻结

７３

，

７１０

，

０００

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１５％ ５０

，

００５

，

９８４ ５０

，

００５

，

９８４

冻结

５０

，

００５

，

９８４

深圳市聚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１％ ３

，

３４０

，

８００ ３

，

３４０

，

８００

冻结

３

，

３４０

，

８００

深圳市聚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２％ ２

，

０６４

，

４５０ ２

，

０６４

，

４５０

冻结

２

，

０６４

，

４５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

财富

＊

睿鑫

６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１．０９％ ２

，

０００

，

５３２ ０

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５％ １

，

１９１

，

１０１ ０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５％ １

，

０１７

，

０００ 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８

号资金信托合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９％ ７２１

，

５２８ ０

何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６０９

，

７３８ ６０９

，

７３８

冻结

６０９

，

７３８

黄龙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５６８

，

１７８ ５６８

，

１７８

冻结

５６８

，

１７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唐健与刘翠英为夫妻关系

。

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

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

，

９１７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内经济

增速继续放缓，公司依然坚持稳健经营的思路，按照年度经营工作计划积极稳妥地推进各

项工作，着力抓好主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优化内部资源，采取灵活的营销策略，降本增效，

使业绩得到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较好，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９

，

４０７

，

３７７．９２

元，实现净

利润

２４

，

０５５

，

８５３．９２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３３３

，

３２８．８８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７．５３％

、

６．９２％

、

１０．１１％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以

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加大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通”）第

三方支付业务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市场拓展力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对全

资子公司“捷顺通”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捷顺通公司注册资金将达到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本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出入口控制及管理

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 项目完工日期调整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

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

ＮＩＳＳＰ

）开发项目”的完工日期调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

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有利于更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捷顺科技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通过邮件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吴希望先生召集，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吴希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

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

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

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规范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科技”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现

就募投项目延期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共计募集资金

４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４

，

０９５

，

６５２．５４

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９０

，

９０４

，

３４７．４６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７５

号）。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止

７

月

３１

日项目投资总

额

１

出入口控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

化工程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９４４

，

７７１．２６

２

营销网络扩建工程

２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１１４

，

５５７．８８

３

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智能安防信息

系统平台

（

ＮＩＳＳＰ

）

开发项目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７５４

，

２６５．５９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需要延期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资进度 计划完成日期 延期后完成日期

出入口控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

品产业化工程

２

年

４８．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智能安

防信息系统平台

（

ＮＩＳＳＰ

）

开发

项目

２

年

４４．３７％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延期原因说明

１

、“出入口控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 现主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完成并

竣工，由于与项目总包商的费用正处于核算阶段，房产证未能如期办理，该项目的实施进度

受到了影响。

２

、“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

ＮＩＳＳＰ

）开发项目”，由于公司重新

按照智慧城市的新需求和标准进行了研发方向和重点功能的微调，项目的实施进度受到一

定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基本生产供给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进

行适当的调整。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

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有利于更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

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 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规范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未来发展方

向，采取审慎的态度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调整，是基于保证募投项目实施质量

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本次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延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认为：

１

、捷顺科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需要作出的谨慎决定，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捷顺科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捷顺科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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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

本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４．５０

元， 共计募集资金

４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３４

，

３７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４００

，

６２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 律师费、 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９

，

７２４

，

６５２．５４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９０

，

９０４

，

３４７．４６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深圳市鹏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７５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６３

，

３３３

，

４４５．６１

元，以

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１２

，

１８０

，

９９３．９２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实

际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３７．５７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

２

，

２６８

，

６６６．５７

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７４

，

１２９

，

５８３．１８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１４

，

４４９

，

６６０．４９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

２３１

，

２２４

，

４２４．７７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分别与中国民生

银行、中国银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与兴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

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存储

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支行

７５６２５７９６３６２９ １２

，

１２５

，

７４８．１９

注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支行

７５７５５７９６３６２１ ７６

，

５００

，

３３０．０８

注

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１８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４２３８０ １２４

，

８３１

，

０３６．５０

注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

３３７０８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４５１２５ １７

，

７６７

，

３１０．００

注

４

合计

２３１

，

２２４

，

４２４．７７

注

１

：为了提高资金存款收益，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支行另行开设了

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账户，该等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不得用于结

算或提取现金，到期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募集资金账户。 上表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梅林支行的存储余额包括定期存款账户余额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活期存款账户余额

４

，

１２５

，

７４８．１９

元。

注

２

：为了提高资金存款收益，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支行另行开设了

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定期存款账户，该等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不得用于结

算或提取现金，到期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募集资金账户。 上表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梅林支行的存储余额包括定期存款账户余额

７６

，

２９９

，

７１３．４１

元，活期存款账户余额

２００

，

６１６．６７

元。

注

３

：为了提高资金存款收益，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

１．８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另行开设了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结

构性定期存款账户，该等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不得用于结算或提取现金，到期

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募集资金账户。 上表中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

业部的存储余额包括结构性定期存款账户余额

１２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活期存款账户余额

１

，

０３６．５０

元。

注

４

：为了提高资金存款收益，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

１．８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另行开设了从属于募集资金账户的结构性

定期存款账户，该等账户纳入募集资金账户统一管理，不得用于结算或提取现金，到期后该

账户内的资金只能转入募集资金账户。 上表中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的存

储余额包括结构性定期存款账户余额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活期存款账户余额

４

，

７６７

，

３１０．００

元。

结构性定期存款为保本浮动收益型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

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 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可能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本产品属于人民币保本实体信用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２．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本公司向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支付增资款

１

，

７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业经深圳惠隆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由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出具《验资

报告》（惠隆验字［

２０１２

］

５１

号）。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补充流动资金。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出入口控制及管理系统系列制品产业化工程、营销网络扩建工

程、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代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

ＮＩＳＳＰ

）开发项目由于不直接产生营业

收入，均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编制单位：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０

，

９０４

，

３４７．４６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３７．５７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４

，

１２９

，

５８３．１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募集资金 调整后 本报告期 截至期末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

预定

本年度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

和超募资

金投向

已变更项

目

承诺投资总额 投资总额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

％

）

可使用状

态日期

实现的效

益

重大变化

（

含部分变

更

）

－１ －２

（

３

）

＝

（

２

）

／

（

１

）

承 诺 投 资

项目

１．

出入口控

制 及 管 理

系 统 系 列

制 品 产 业

化工程

否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５３２

，

０３６．８４ ５７

，

６３４

，

４７１．２６ ４８．０３％ ２０１３－８－３１ －－

不适用 否

２．

营销网络

扩建工程

否

２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０６ ６

，

１１４

，

５５７．８８ ２２．６４％ ２０１４－８－３１ －－

不适用 否

３．

研发中心

建 设 及 新

一 代 智 能

安 防 信 息

系 统 平 台

（

ＮＩＳＳＰ

）

开

发项目

否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４５

，

１９４．７３ １３

，

３８０

，

５５４．０４ ４３．１６％ ２０１３－８－３１ －－

不适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目小计

１７８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３７．５７ ７７

，

１２９

，

５８３．１８

超募资金

投向

１．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不适用

－－

不适用

—

２．

增资全资

子公司

—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不适用

－－

不适用

—

超 募 资 金

投向小计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７８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３７．５７ １７４

，

１２９

，

５８３．１８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超募资金

２１２

，

８９４

，

３４７．４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００

万元向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增资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本公司向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支付增

资款

１

，

７００

万元

。

本次增资业经深圳惠隆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

并由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出具

《

验资报

告

》（

惠隆验字

［

２０１２

］

５１

号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捷顺智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已用超募资金

１

，

７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完毕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５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００

万补充流动资

金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公司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已实施完毕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将

“

研发中心建设及新一

代智能安防信息系统平台

（

ＮＩＳＳＰ

）

开发项目

”

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深圳市科漫

达智能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

筹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科漫达智能管理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

，

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６９４７８１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

公

司以募集资金

１０

，

８２８

，

３４９．７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上述从非募集资金账户支付资金已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募集资金

１０

，

８２８

，

３４９．７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实施完毕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要求存放监管银行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９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深圳市捷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通”）是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当前情况

及今后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对捷顺通进行增资，用于第三

方支付业务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市场拓展力度。 增资后捷顺通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完成。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项投资议案， 同意使用自

有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增资捷顺通公司。

３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４

、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捷顺通

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增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深圳市捷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前）

３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法定代表人：唐健

５

、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磁卡、智能

ＩＣ

卡、

ＲＦＩＤ

产品、安全防范设备及网络系统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电子交易收费系统的技术开发、管理、运营、信息咨询，支付结算和清算

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６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７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无变化，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８

、增资方式：捷顺科技使用自有资金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捷顺通进行增资。

三、投资目的及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目的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将用于捷顺通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技术研发力量和市场拓展力度。 增资后能否

促进捷顺通增强业务拓展能力，达到预期目的，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

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捷顺通公司在第三方支付业务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市场

拓展能力，从而有效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该

项目是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实现未来发展规划、增强成长性方面有

着重要的作用。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东海龙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垒 白杨

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０５３６－２２７５００７

传真

０５３６－７２５２１４０ ０５３６－７２５２１４０

电子信箱

ｇ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１２６．ｃｏｍ ｓａｌｅ９９９８＠ｙａｈｏｏ．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０７６

，

３１３

，

３７８．３４ ７５１

，

７０７

，

６７３．４４ ４３．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１

，

３７６

，

６２４．４５ －３３５

，

１０８

，

５２４．７５ １２７．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２

，

３０４

，

２２１．７９ －３２２

，

１８３

，

９１４．８７ ５８．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

，

３９４

，

１５６．９２ －８７

，

１８１

，

１９５．８４ １０５．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５８ －０．３８７９ １２７．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５８ －０．３８７９ １２７．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６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１７７

，

７１３

，

７１２．７４ ３

，

６４２

，

０６８

，

４２１．６０ １４．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５５

，

９１２

，

７５６．２５ ７８２

，

５４５

，

６６６．２７ －１６．１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３

，

２２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７７％ ２５７

，

１７８

，

９４１ ０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０２％ ７７

，

９３５

，

１６２ ０

冻结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潍坊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５７％ ３０

，

８７１

，

３０６ ０

上海东银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１３％ ２７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０

丁震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６

，

８３７

，

８２６ ０

潍坊广澜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许慧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３

，

２４７

，

６００ ０

王建伍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２

，

５０６

，

８４７ ０

张素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

，

２４６

，

４３０ ０

罗志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２

，

０２２

，

６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法人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是由公司

１４

名高管人员出资设立

，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

司是由公司

４８１６

名员工出资设立

，

报告期末两公司合并持有公司

９．４８％

的股权

，

未超过公司第一大股东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７７％

的股权比例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的变更。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因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巨额对外担保、 股权查封等原

因，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２

）潍破（预）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安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指定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清算组担任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达《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２－４

号】，裁定：一、确认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二、终结山东海

龙博莱特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程序。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对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监督职责终止。因此至报告期

末，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已执行完毕，重新纳入合并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下

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董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

出席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郑植艺先生、江建明先生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德

建先生代为表达意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丁明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书面形式下

发给公司内部监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监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

出席监事

３

人，监事王东兴先生、朱长锋先生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张晓丽女士代

为表达意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林美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牟健 韩红涛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８６６６６ ０７５５－３３３８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电子信箱

ｍｕｊｉａｎ＠ｇ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ｈａｎｈｏ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３２８，４８５，２７１．９２ ５５２，１１５，２５３．８０ １４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１，４３１，７４４．５８ ６３，９４５，２１１．２９ １１．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０４５，１４２．２０ ５０，０１１，１３６．４２ －１３．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８９，５７７，５３５．０１ －２４８，６２３，３０７．６８ －１６．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７％ ２．９３％ ０．２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９４２，０７３，０９０．４０ ６，３５０，３３６，８８６．６５ ９．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２６５，８１７，０２３．０１ ２，２２３，８３０，０１８．２９ １．８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０４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汇丰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１１％ １４３，９９３，４０８

广东省科技风险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４９％ ７９，０２８，６００

深圳市协迅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２４％ ３９，４６８，６１３

丰城市鑫源兴新

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５％ ３７，３１７，９５６

天津晟乾宝典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１％ ２４，１７３，７００

深圳市殷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２％ １２，１９６，５９５

广东粤财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９，７８３，９２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８％ ８，９１３，７５２

华夏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１％ ４，５４８，７２７

中国银行

－

华夏

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其他

０．６７％ ２，７２９，９７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敏与丰城市鑫源

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开华为夫妻关系

；（２）

其他股东

无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等诸多利好政策相继出台，环保产业

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国内外整体经济低迷、市场需求疲软的环境下，公司也面临着

金属价格下跌、原材料采购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公司在经营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促

生产、降消耗，在产业扩展、市场增长等方面实现了稳定与增长，如期完成预期经营目标。

（

１

）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长

公司的钴镍铜钨金属、塑木型材、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等各项业务，实现稳步增长。 公

司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２

，

８４８．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０．６２％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１４３．１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７１％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生产销售状况较好，钴镍粉体销售

１

，

６４５．３５

吨，电积铜销售

３

，

１８５．４４

吨，塑木型材销售

６

，

５０２．０９

吨，碳化钨销售

５４５．２９

吨。

（

２

）释放产能，推动项目建设，实现循环产业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铜铝为主）、废塑料的循环

利用项目”进展顺利，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完成工程总量的

８５％

；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

初步实现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湖北、江西的电子废弃物产业基地全面运行，废旧家电的拆解总量达

６５

万多台，成为湖北和江西废旧家电拆解的主力企业。

公司江西报废汽车处理基地的建设进展顺利，将于

９

月份进入试运行；湖北武汉城市矿

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已几级推进土地征用、环评审批与项目备案、相关设计与设备调查

工作，为年内开工建设提供了条件。江西、湖北、天津的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项目的建设，进

一步实施公司从废旧电池到电子废弃物再到报废汽车的城市矿产资源产业链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３０００

吨动力电池用镍钴锰前驱体材料生产线，充分发

挥与凯力克协同效应，进行低成本产业链的整合。

（

３

）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全面开展成本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组建

了具有优秀专业能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管理团队。 面对国内外整体经济低迷，公司实行大

面积、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杜绝浪费，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物料、生产、公共管理、市场

等环节用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对成本展开控制，全面压缩成本。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６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６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

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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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朝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Ο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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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孙公司

获得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孙公司江西格林美报废汽车

循环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公司”）近日收到江西省商务厅下发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

资格认定证书》（车回证书江西第［

１３１４

］号），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孙公司获得报

废企业回收企业的资格认定。

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３０７

号）的相关规定，此资

格的认定为孙公司开展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业务，进一步推动公司报废汽车循环利用项目提

供了有力支撑。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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